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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文化創意產業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使學

生於課堂理論學習之外，能透過實際參與校外文化創意產業相關單位或機

構的實務工作，學習專業領域工作經驗，並將所學理論與實務工作相結合，

以增加職場的適應力與競爭力，特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第十二條之規定訂定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

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二、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作業權責單位為本系實習委員會。 

三、 學生研修本系規劃之必修課程「文創產業實習」（四學分）或選修課程「文

創產業進階實習」（一學分），皆須申請前往校外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機構學

習實務經驗，並可採計為畢業學分。校外實習前，應修畢本系「文創產業

概論」課程。 

四、 實習機構評選與媒合 

(一) 由本系實習委員推薦經政府登記核准之公民營文創產業相關機構，選

定能提供文化行政、創意設計與行銷企畫等實習內容之實習機構。實

習委員透過實地探查或邀請實習機構蒞校參觀，並評估實習機構遴選

指標，包括：實習機構業師經歷資格審定、整體工作環境、工作安全

性、工作專業性、培訓計畫以及雙方溝通與配合度等項目，經由實習

委員會議審核通過後，方可列入實習機構。 

(二) 本系每學年需於當學年實習結束後，透過實習委員會議檢討實習機構

是否符合本系實習教育目標，無法符合者，不列入下學年之實習機構。 

(三) 本系實習機構媒合程序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實習機構面試」媒

合，第二階段為「學生志願選填」。相關執行工作依本系「文化創意產

業系學生校外實習媒合機制」辦理。 

(四) 針對資源教室等特殊需求之學生，則由本系實習委員會議決後，依學

生屬性進行個案媒合。 

五、 實習課程實施 

(一) 實施對象為日間部學生，「文創產業實習」於暑期實施，須在同一機構



連續實習八週，非經實習委員會通過，不得任意改變實習場所，否則

不予承認，且實習總時數不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文創產業進階實

習」於學期期間實施，實習總時數不得低於一百零八小時。 

(二) 實習前應於校內辦理行前座談會，講述有關實習規定及相關注意事項，

俾讓實習生瞭解遵循。 

(三) 由本校與選定之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書，於實習合約簽訂後，並取

得實習生家長同意書，即可至實習機構進行實習。 

(四) 實習期間由實習機構及系上輔導老師共同輔導實習生之實習工作。 

(五) 實習期間應安排師生實習座談乙次，以瞭解實習生之學習狀況。 

(六) 實習結束後應舉辦實習生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會與校外實習檢討會議。 

六、 實習出缺勤、督導與管理 

(一) 實習生實習期間應遵守機構之人事規定，準時上、下班，並接受該機

構主管及輔導老師之指導。若實習期間無故請假或曠職達實習天數七

天（含）以上，應停止實習及重修。 

1、 實習生實習期間需依出缺勤狀況完成實習時數紀錄表，並經機構

單位審核後，於實習結束後隨附於實習週記。 

(二) 實習生實習期間除意外事件或病假，不得隨意請假。若因故必須請假

時，需經機構單位核准，同時應告知本系指導教師（社群網路軟體、

mail或電話），並持請假單向系辦公室報備（mail或傳真）。不論請假

時數多寡，應在該實習階段結束前補足時數；公假及生理假則不需補

時數。 

(三) 實習期間請假需持相關證明，並事先取得實習機構與指導教師同意後，

始完成請假手續。意外事件或病假得以電話、書信、或託人先向機構

單位與指導教師報備後，並於七日內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職論處。 

(四) 公假： 

1、 學生實習期間應盡量避免請公假。 

2、 依內政部徵兵規則規範第三十七條接受兵籍調查、徵兵檢查、複

檢、抽籤之役男准予公假。 

(五) 生理假：女性實習生因生理日致使實習困難時，每月得請一天，無需

出示證明。 



(六) 請假未滿四小時以半日計算，五至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未按手續辦理

請假者，請假日以四倍計算。 

七、 實習行為獎懲 

實習生校外實習期間之行為優異或不當時，由實習機構或指導教師提出後，

會同系辦公室及學務處執行之。相關獎懲依本系「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

產業系學生校外實習獎懲要點」施行。 

八、 實習糾紛申訴與離退、轉介 

為確保實習生實習成效、維護實習生安全與保障實習生學習權益，本系訂

定「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學生實習申訴、離退、轉介作業要點」

以執行相關作業。 

九、 實習成績評量 

實習總成績計算之項目與比率包含以下四項： 

(一) 實習課程相關說明會佔 10％，無故未出席者此項目以零分計。 

(二) 實習評分表佔 40%，由實習機構指導老師評分。 

(三) 實習訪視與書面報告佔 30%、實習工作週記佔 10%，由實習指導老師

評分。實習工作週記每遲交一週扣實習總成績五分。 

(四) 實習後成果發表會報告佔 10％，由發表會現場評分老師加總平均後，

作為評分成績。無故不到者或未全程參與者，扣實習總成績 30%。 

十、 實習指導教師工作內容 

(一) 參加實習相關會議，瞭解實習生實習內容與問題，並於實習期間盡量

因應實習生個別之需要，協助解決實習生問題。 

(二) 與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共同擬訂「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生個

別實習計畫」，作為實習課程教學之依據。 

(三) 實習期間需親自赴機構訪視至少一次，瞭解實習生實習狀況，並代表

學校致送「實習機構業師聘書」及「感謝狀」給實習機構。訪視後須

完成「弘光科技大學輔導教師訪視校外實習學生記錄表」、「弘光科技

大學校外實習實習學生記錄表」與「弘光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實習機構

記錄表」。 

(四) 監督實習生實習與生活管理，如遇重大事故或情節，應通知學校及監

護人處理。 



(五) 評閱實習週記與心得，並給予具體回饋與指導，實習結束後，需評閱

與指導實習生之實習成果檔案。 

(六) 依實習生實習態度、實習週記、實習心得與實習成果，評定實習生實

習分數。 

(七) 報請校方與系主任嘉勉實習期間表現優異之實習生。 

(八) 針對實習心得與成果檔案，提供系上實習相關事宜之改進與建議。 

(九) 其他實習相關事宜之協助與指導。 

十一、 本系實習行政業務內容 

(一) 聯絡實習機構與簽訂實習合約書，並召開實習相關會議。 

(二) 協調與研議實習各項事項，並將必要事項提交實習委員會議審議與核

定。 

(三) 提供實習生各項實習機構選擇之參考資料，並公佈實習機構名單。 

(四) 協調各實習指導教師及聯繫相關事宜。 

(五) 視需要不定期邀請實習機構代表、實習生及本系實習指導教師聚會，

以協調三方之實習期望。 

(六) 實習結束後，收集實習機構、系上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生三方之實習

評估意見，以作為課程修訂以及日後學生選擇實習機構、實習安排以

及實習教學改進意見之參考。 

(七) 七每學年視需要邀請實習機構代表、學者專家及畢業校友參與實習課

程規劃或檢討會議，且將研討結果回饋至課程委員會或實習委員會討

論。 

十二、 實習機構指導原則 

(一) 依「文化創意產業系校外實習教學綱要」規劃實習內容。 

(二) 實習期間應安排每名實習生每天工作八小時為原則，並協助維護實習

生之安全。 

(三) 實習期間應以循序漸近為原則，並有專職之機構指導老師協助指導，

以確保實習生之實習成效。 

(四) 實習機構指導老師須具有大學相關科系畢業資格，或具三年以上之業

界經歷。 

(五) 實習結束後評定「文化創意產業系校外實習評分表」，並完成「文化創



意產業系學生實習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十三、 實習機構指導老師工作內容 

(一) 協助實習生實習學習，並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個別指導。 

(二) 主動與本系指導教師聯繫，以協助實習生獲得更好的專業知能與專業

認同。 

(三) 若有額外指定之作業，可與本系實習指導教師協商，以利執行。 

(四) 實習機構之指導老師應確實掌握實習學生的出缺勤狀況。 

十四、 實習後成果發表會之參加對象，除系上教師與實習生外，須包括四技日間

部三年級學生。 

十五、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之實習地點以國內為原則，海外實習部份除依本準則

外，另訂本系「文化創意產業系學生海外實習實施要點」規範之。 

十六、 本準則若有未盡事宜，應依本校「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辦理。 

十七、 本準則經本系實習委員會，院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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